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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識字比賽章程 
 

 ＊今年更新的部分以      標出＊ 
 

1 中文識字比賽的目的是在提高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和增加學生使用中文的能力。 

2 中文識字比賽由美中中文學校協會主辦，芝北中文學校承辦。 

3 參加識字比賽的學生代表由各協會會員學校推薦，每校每組以兩名學生為限。 

4 參加識字比賽的學校每校報名費四十元。 

5 參加組別的限制﹕凡年齡符合各項分組標準者，若有以下背景﹕ 

在亞洲地區的華語學校讀滿三年級以上者，只能參加第九組比賽。 

在亞洲地區的華語學校讀滿三年級，並在美居住滿三年以上者，只能參加第九組的 

比賽。 

在亞洲地區的華語學校讀滿二年級，並在美居住滿三年以上者，只能參加第八組以上的 

比賽。 

在亞洲地區的華語學校讀滿一年級，並在美居住滿三年以上者，只能參加第七組以上的 

比賽。 

6 比賽共分八組，以2007 年9月1日為年齡計算之標準﹕ 

第一組﹕  (1999年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二組﹕  (1998年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三組﹕  (1997年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四組﹕  (1996年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五組﹕  (1995年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六組﹕  (1994年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七組﹕  (1993年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八組﹕  (1992年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九組﹕  年齡不限，以中文學校中文班註冊學生為限。 

7 比賽用字範圍 

所有組別均使用新訂字庫(字庫可由芝北中文學校網址的美中區識字比賽網頁下載) 

第一組﹕第一組字庫 

第二組﹕第一組至第二組字庫 

第三組﹕第一組至第三組字庫 

第四組﹕第一組至第四組字庫 

第五組﹕第一組至第五組字庫 

第六組﹕第一組至第六組字庫 

第七組﹕第一組至第七組字庫 

第八組﹕第一組至第八組字庫 

第九組﹕第一組至第八組字庫(比賽用字由字庫中所有字隨機選取，不限於由最高組別字庫開始。)

註1：如第九組參賽學生少於三人，該組將取消，參賽學生併入第八組比賽。 

註2：不適於比賽的生字，經由各校建議並經美中中文學校協會審定認可後，列於識字比賽刪除生字

表中。凡列於該表之生字即不列入比賽用字。 

8 比賽評分標準﹕ 

學生必須用正確發音於五到十秒內讀出抽出的字，並以該字造詞，以表達對該字的了解。 

細節見比賽規則。 

9 各校按參加學生人數派代表擔任裁判及協助賽程(十名以下參賽學生請派五位代表、十至十五名參

賽學生請派六位代表、十五至二十名參賽學生請派七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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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組至少由五位裁判負責。裁判不可負責自己子女所參加的組別。每組學生比賽次序以當日抽

簽決定，比賽未到者由大會代為抽簽。未能準時參加者以棄權論。 

  10 每組原則上各取一位第一名，二位第二名，三位第三名。(排名細節按照比賽規則所列) 

11 比賽日期﹕ 3/15/2008                                                            

比賽地點﹕ 芝北中文學校     

報到時間﹕12:30pm- 1:15pm                                                             

CNCS: Oakton Community College 

1600 E. Golf Rd. 

Des Plaines, IL 60016 

裁判會議﹕  12:40pm - 1:30pm 

 比賽時間﹕   1:30pm - 3:00pm 

 頒獎典禮﹕   3:30pm - 4:30pm        

   

如果裁判不準時出席會議，將被取消裁判資格。 

12 比賽報名表及報名費必需於  3/6/2008      前寄至承辦學校，支票Title請寫MCLSA。 

表格請寄:   Kevin Lin  林泰清       Email:         klin0102@yahoo.com 

            2234 Avalon Drive        Phone number:  847-347-0309 

            Buffalo Grove, IL 60089    Fax number:    847-842-6197  

註: 參賽學生名單以各校送來的報名表為準，如事後發現有遺漏的情形，必須由該校負責人與承辦

學校聯絡，或提出該校的書面聲明。承辦學校不接受學生的現場報名。 

 


